
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

财务管理制度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，强化预算约束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行政单位财务规则》、《事业单位财务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 各项收入的取得，必须符合国家规定，对非税收入，必须执行"收支两条线"管理，包括： 

（一）区财政局拨付的公用经费；

（二）区财政局拨付的项目支出资金；

（三）区财政局及以上部门拨付的移民专项资金、基本建设资金等专项资金。

（四）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、法规收取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；

（五）其他经费收入。

第三条  各项支出的审批要严格按照程序办理。报销人对报销业务的真实性负责；主管会计对报销发票的合法性负责。报销单据严格实行审核签字制度，由经办人、报销科室负责人、财务负责人、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签字。对重大支出项目应集体讨论决定。

第五条  专人负责票据的领取、使用和保管工作。建立票据登记簿，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管理。票据领用人员在使用完毕后，应及时交还票据管理员，办理注销手续。

 第六条  票据管理员负责检查票据开具是否合理、金额是否入帐、存根与作废联是否完整，审核无误后在登记本上做注销登记。已经收回的收据存根应按收据顺序号排列、归档，以便日后查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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